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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全市实际，拟定全市信访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要点，并组织实施。

（二）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批办的信访事项，检查、督促、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

（三）办理人民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市委、市政府和市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

（四）接待到市委、市政府的群众来访，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

（五）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来信来访中反映跨省、跨市（州）、跨部门的重大纠纷问题。

（六）掌握信访工作动态，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意见，及时提供信访信息，为领导决策服务。

（七）负责对全市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督查督办；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市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

（八）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信访事项的渎职失职部门或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九）承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一）办公室

承担机关会议组织、文件起草、机要保密、文书档案、人事劳资、财务、公务接待、安全保卫及办公自动化等日常管理工作；承担机关行政后勤工作；承担信访信息的收集、统计、综合和反馈工作；开展信访工作调查研究；开展信访工作宣传，组织信访干部培训和信访工作考核评比。

（二）接访科

接待群众来访，协调处理群众赴省进京上访和异常、突发性上访事项；反映群众来访中的重要情况；协调处理市直单位接待来访中的疑难问题；交办督办重要来访事项；通报来访情况；做好上访群众的组织服务工作；对全市接访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三）网信科

受理人民群众、境外人士、法人署真实姓名以电子邮件、信函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反映群众的重要信访信息；承办“市长信箱”、“信访信箱”网络信访事项，交办督办网络、来信的信访工作；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重要网络、来信信访情况；承办“网上建议”的征集工作；对全市网络、办信信访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四）政策法规科

参与制订全市调处纠纷的有关政策；调查并掌握各类纠纷情况，提出调处纠纷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受理来信来访中涉及紧急重大纠纷问题的报告和申诉，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调处；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市际间或县市区之间的纠纷调解工作；协调处理重大疑难信访案件，督办各级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以及其他重要信访事项；承担市级信访的复查复核工作；指导、协调全市信访工作机构督查督办工作；承担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五）驻京劝返科

配合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做好我市赴北京上访人员劝返维稳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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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6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信访部门切实发挥“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职能作用，紧紧围绕“事要解决”这条主线，不断强化工作责任、创新工作机制，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正常信访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三降三无一升”的成绩。全市信访总量4979批14895件（人次），同比批次、人次分别下降2%、7%；到省集访61批1026人次，同比批次、人次分别下降6%、7%；进京非访135人次，同比去年下降1%；到市上访1025批7991人次，同比批次、人次分别上升15%、33%；没有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大规模进京集体访和极端恶性上访事件，信访形势保持平稳可控。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关于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25.01万元，本年收入1048.5万元，支出总计1057.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6.41万元。
（二）关于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25.01万元，本年收入1045.5万元。2016年度本年支出1054.1万元。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2016年初收入预算数739.02万元，年末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45.5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306.48万元，增加41.47%。其主要原因：驻京劝返办维稳工作经费160万元未列入年初预算，本年追加工资和养老制度改革过渡期补差经费36.45万元，追加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经费20万元，追加社会管理工作经费12万元，追加国企改革工作奖励资金10万元，中央和省级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资金5万元，追加2016年市直机关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8万元。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16年全年总收入1048.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48.43万元,占总收入23.69%；对个人和家庭支出补助209.65万元, 占总收入20%；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19.85万元, 占总收入40.04%；项目支出167.57万元，占总收入15.98%；其它收入3万元，占总收入0.29%。

2016年全年总支出1057.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61.64万元，占总支出24.75%；对家庭和个人的支出补助236.38万元，占总支出22.36%；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59.25万元，占总支出33.98%；项目支出167.57万元，占总支出15.86%；办公设备购置27.27万元，占总支出2.58%；对企事业单位补助5万元，占总支出0.47%。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总支出42.0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83万元，公务接待费11.23万元,无因公出国。与2015年相比,总支出减少20.7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9.85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10.91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度，株洲市信访局机关运行经费共支出551.08万元，比2015年度增加75.33万元，主要原因是维稳劝返力度增大导致经费增加。

（五）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政府采购支出308.97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98.87万元，服务类采购210.10万元，都是财政拨款支付。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株洲市信访局共有车辆7辆，其中轿车6辆，小型载客汽车1辆。
（七）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我局组织对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拔款支出开展整体绩效自评，从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指标进行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涉及预算资金1045.5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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